
財團法人理律文教基金會 

超國界法學議題研究案獎勵辦法 

 

一、 理律文教基金會（以下簡稱本會）鑒於目前法律活動鮮有不超越國界限制者，包

含涉外因素的議題成為法律工作者必須關切的重點，在專業人才的養成過程中，

建立超國界法律思維，將國際公法、國際私法、外國法、內國法均置於同一平台

上為思考，強化國際觀與解決超國界問題的知識和能力，已是刻不容緩，因而鼓

勵大學法學院學生強化超國界法學議題之研究，提升研究方法之學習，以因應本

世紀在全球化與數據化浪潮襲捲下的法治發展需求，為此特訂定本辦法。 

二、 本辦法獎勵超國界法學議題研究論文應以中文或英文撰寫，本文以一萬五千字以

上，二萬五千字以下為度，限未曾公開發表之論文，不得一稿多用(包括學位論文)。

經本會審查獲得獎助者，如再向其他單位申請獎助，應擇其一。 

三、 本辦法獎勵超國界法學議題研究，同一研究案限一位學生提出申請，每位學生同

一年度以申請一研究案為限；指導教授每年度以指導二研究案為限。學生申請人

及指導教授之基本資格如下： 

(一) 學生：本國大學法學院具正式學籍之二年級以上在學學生，或以法律為雙主

修之學生（包括碩士班及博士班研究生，但推廣部、在職班、進修班學生除

外），已獲得指導教授承諾指導研究者。 

(二) 指導教授：本國大學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對研究主題具學術專長與論述

者。 

四、 學生申請人應依本會之規定在每年十月一日至十月三十一日間提出申請，逾期不

予受理。 

學生申請人應提出下列文件申請，以紙本連同電子檔，掛號郵寄至本會會址：台

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555號 2樓（以郵戳為憑）。文件不全或不符合規定，經限期

補正逾期未完成補正者，不予受理。 

(一) 超國界法學議題研究案申請書。 

(二) 指導教授評估意見。 

(三) 指導教授個人資料(含近五年著作目錄)。  

(四) 學生申請人學生證影本或在學證明，與歷年成績證明。 

五、 經本會委託之審查委員會就學生及指導教授之基本資格，及其研究議題與規劃方

案審查後，決定是否提供獎勵。 

獎勵之提供與否由本會全權決定，於當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前通知學生申請人與指

導教授。 

六、 研究案獎勵期間自每年十二月一日起至次年七月底止，計八個月，獎勵學生申請

人總額新臺幣四萬元。 



於獎勵期間內，學生申請人每二個月期末提出當期進度報告書，依申請書內容(含

摘要及大綱、研究動機與研究問題、文獻回顧與探討、研究方法及步驟、參考文

獻、指導教授指導內容)，就當期研究進度詳實報告；進度報告書與論文經指導教

授簽署後，得申請研究獎助金新臺幣一萬元。學生申請人應於研究案獎勵期間開

始後六個月內提出完整論文，請指導教授審查，並於八個月內依指導教授意見修

改完稿，提交予本會。 

指導教授於期末指導完成時獲得指導費新臺幣二萬元。撥款事宜依本會通知辦

理。 

七、 研究案經本會核定後應依內容確實執行，不得任意變更，但有特殊情形，學生申

請人檢具相關資料報經本會同意者，本會得另為審酌。 

學生資格變更或不符本辦法規定，或未能如期如質執行研究案者，本會得註銷或

中止獎勵，或婉拒日後另行提出之申請。 

指導教授資格變更或不符本辦法規定，或無法指導學生執行研究案者，學生申請

人須辦理研究案註銷、中止、或更換指導教授，本會得視情況註銷或中止獎勵。 

研究案註銷、中止後，學生申請人應即繳回已申領之研究獎助金。 

八、 學生應於期限內依指導教授意見修改論文，且經指導教授確認完稿後，繳交研究

論文，附指導教授指導意見表，以紙本連同電子檔，掛號郵寄至本會（以郵戳為

憑）。遲延繳交而催告無效者，視為未能執行研究案。 

九、 本會有權出版發行受獎助之論文，亦得將論文全文、摘要之全部或部分內容登載

於本會（或本會洽辦）之出版品或網頁，不另支付報酬。本會有權請求受獎助者

依學術論文規格潤修其論文。 

十、 申請人應保證所完成之著作係自行創作，並無抄襲或侵害他人著作權之情事；研

究案之構想、執行或成果並無違反學術倫理情事，亦無違反法令或侵害他人權益

之情事。如有違反情事，申請人應自行負擔一切法律責任，與本會無涉，並喪失

獎勵資格；倘已受領獎勵，應繳回研究獎助金，本會並保留求償及依法辦理之權。 

十一、 本辦法未盡事宜，由本會解釋辦理。 



背景 

全球化浪潮下，世界各國為統合步伐，協調在經貿、科技、環境、文化、政治等諸多層

面的相互作為，必須不斷透過簽署涵括各領域、各議題的國際公約，以謀求和諧的國際

關係並促進人類的共同福祉。這些超國界的問題無法單獨倚靠個別國家的國內法加以規

範，必須結合國際法或超國界法律的力量，尋求解決。因此，從世界的面向、人類生存

的面向來看，超國界法律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 

 

什麼是超國界法律 

美國法學家菲利普‧傑賽普（Phillip C. Jessup）於 1956 年首先提出「超國界法律」

（transnational law）概念，認為超國界法乃規範超越國境活動的所有法律，其不僅包括

國際公法和國際私法，亦涵蓋不屬上述兩者的其他法律在內。傳統國際法以國家為主體，

界定範圍固然嚴謹，卻不能對應全球化興盛與整合之際，透過法律解決紛爭的現實需求，

尤其對個人與跨國公司等行為者而言，嚴格意義下的國際法範疇下的工具，並不足以充

分達到保障權利的任務。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法開始承認個人與跨國公司等非國家

行為者的特定地位；而面對環境、人權、經貿等新興議題，更必須建立在法律架構超越

內國法、而在應用實效上超越國際法的超國界法律思維，故使用較「國際的」（international）

含義更廣的術語「超國界的」（transnational），以準確反映此一現勢。 

 

超國界法的研究範疇 

超國界法是指單純內國案件以外事件應適用法律的總稱。因此，超國界法研究範疇包括

國際公法、國際組織、國際私法、比較法、各國憲法、經濟法規、政治理論與法理學，

以及公約、條約與協定依國內法化過程而成為內國法律或司法判決的內容，乃至於傳統

法學科目（民、刑、行政、商事、訴訟法等）中具有涉外因素者。各學科間並非全然獨

立，而是相互重疊，某特定法律規範，可能既是國內法也是超國界法。 

隨著國際法與國內法的互相交融與影響，金融、國際貿易、資本市場、信託、電子商務、

科技、環保、核子損害賠償、財稅、保險、票據、公司、政府採購、基本人權、引渡法、

司法協助、外國法院判決或仲裁之承認與執行等議題，皆與超國界法律有關。 

 

超國界法教育之必要 

國與國在法律衝突上所衍生的問題愈來愈龐雜，世界各國早已認知在全球化的浪潮中，

愈來愈多的案件都不再能夠單純地用國內的觀點看待。世界各國多以簽訂條約或互相仿

效的方式，作為處理超國界法律問題的方法和原則。這也是全球化的環境中，法律人面

對來自世界各地不同的法律體系、法律規範及法律文化所不可不知者。對台灣而言，緣

於國際地位特殊、經常被排拒在國際公約的參與殿堂之外，遇到跨國問題往往甚為棘手。

在此情形下，我們的法律人不論擔任法官、檢察官、律師、公務員、企業家或其他專業

職務，更需要超國界的思維與眼界，始有可能發揮專業功能，克盡其責。 



理律文教基金會 

超國界法學議題研究案申請書 

 

學生申請人資料 

研究案主題  

學生姓名  身分證字號  

就讀學校  

法學院系/所  年級  

e-mail  電話  

聯絡地址  

指導教授資料 

姓名  身分證字號  

任職學校  

系/所  職稱  

e-mail  電話  

聯絡地址  

近五年 

著作目錄 
 

申請人擬於 110年 12 月 1日至 111年 7月 31 日期間從事超國界法學議題研究，略述

如附件一(內容含摘要、研究動機與研究問題、文獻回顧與探討、研究方法及步驟、

參考文獻、指導教授指導內容，篇幅以 6頁為度)，茲依據理律文教基金會「超國界

法學議題研究案獎勵辦法」，申請研究獎助金總額新臺幣四萬元整。 

申請人聲明瞭解並符合前述辦法之相關規定，並同意該辦法之條款。 

申請人保證所完成之著作係自行創作，並無抄襲或侵害他人著作權之情事；研究案之

構想、執行或成果並無違反學術倫理情事，亦無違反法令或侵害他人權益之情事。如

有違反情事，將喪失獎勵資格。 

申請人簽名  日期  

指導教授簽名  日期  



超國界法學議題研究案（以 6頁為度）： 

 

研究案主題： 

 

(一)摘要及大綱 

 

(二)研究動機與研究問題 

 

(三)文獻回顧與探討 

 

(四)研究方法及步驟 

 

(五)參考文獻 

 

(六)指導教授指導內容 



理律文教基金會 

超國界法學議題研究案指導教授初評意見 

 
一、對學生整體之評估： 

 

 

 

 

 

 

 

 

 

二、對本研究案之評述： 

 

 

 

 

 

 

 

 

 

三、指導方式： 

 

 

 

 

 

 

 

 

 

四、本人同意指導學生瞭解並遵照學術倫理規範。 

 

 

 

 

 

 

 

 

 

指導教授簽名：           日期：           


